
A 股代码：601238 A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4-002
� � � H 股代码：02238 H 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个和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1 个行权期行权结果：
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自 2022 年 12 月 12 日起进入行权期。 本月行权 1,341,296 股，截至

2023 年 12 月 10 日行权有效期结束，累计行权 33,454,276 股，占第 1 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
总量的 94.06%。

■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2 个行权期行权结果：
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自 2023 年 12 月 11 日起进入行权期。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月

行权 149,873 股，占第 2 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0.6%。
一、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0 年 9 月 2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2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9 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均发表了相关意见。 本计划采用“股票期权 + 限制
性股票”的复合型激励工具，拟向不超过 3,200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授予
权益总量不超 2.2 亿股。 其中，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按照 1:1 等额配置，授予总量分别不超
过 1.1 亿股。 本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9.98 元 / 股，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4.99 元 /
股。（公告编号：临 2020-076、临 2020-077、临 2020-078）

2、2020 年 11 月 6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21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名单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拟授予的激励
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和审核情况发表了无异议意见。（公告编号：临 2020-088）

3、2020 年 11 月 11 日，公司收到《关于同意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A 股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穗国资批 [2020]110 号）,� 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公司实施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告编号：临 2020-091）

4、2020 年 11 月 13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一次 A、H 股类别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
他相关议案。 同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公告编号：临 2020-092）

5、2020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6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22 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向
2,872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为 102,101,330 股， 股票期权按 1:1 等额配置为 102,101,330
股，合计 204,202,660 股。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9.98 元 /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4.99 元 / 股。
（公告编号：临 2020-096）

6、2020 年 12 月 11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审核确认，公司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授予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已完成
登记。（公告编号：临 2020-102）

7、2021 年 5 月 26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 65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25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 2020 年利润分配实施计划，
自 2021 年 6 月 8 日起，《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授予的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调整为 9.83 元 / 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 4.84 元 / 股。（公告编号：临
2021-034）

8、2021 年 9 月 13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 70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27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 2021 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计
划，自 2021 年 9 月 22 日起，《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授予的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9.78 元 / 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 4.79 元 / 股。（公告编号：
临 2021-066）

9、2022 年 5 月 27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 2022 年第一次 A、H 类别股东会审议通
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激励
计划有效期内按照激励计划条款要求决定并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及相应涉及的注册资本变
更、章程修订等相关事项。（公告编号：2022-031）

10、2022 年 11 月 21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8 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行权与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议
案》，因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计划（每股派息 0.17 元）和 2022 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计划
（每股派息 0.06 元），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9.55 元 / 份；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4.56 元 / 股。 因激励对象离职、退休、考核等情况，注销股票期权 14,462,142 份 ,股票期权数量
调整为 87,639,188 份；回购限制性股票 7,349,992 股，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 94,751,338 股。 同
时，根据激励对象触发回购注销条件的情形不同，回购价格分别为 4.56 元 / 股和 4.67172 元 /
股（加同期存款利息），累计回购资金预计为 33,884,659.18 元（激励对象实际收到资金精确到
分）。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 1 个行权期和限制性股票第 1 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达
成，股票期权第 1 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35,556,187.00 份，可行权人数为 2544 人；限制性股票
第 1 个限售期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38,401,047 股， 解除限售人数为 2665 人。 （公告编号：临
2022-077、临 2022-080）

11、2022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发布《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锁上市的公告》，2022 年 12 月 12 日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限售期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8,401,047 股 ,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数量为 35,556,187 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80)

12、2023 年 1 月 5 日，公司发布《关于调整激励对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补
充公告》， 恢复 1 名激励对象股票期权 22,600 份， 其中第 1 个行权期股票期权可行权数量为
9,040 份；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040 份。 经过此次调整，《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最终实际注销股票期权数量为 14,439,542 份，实际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7,327,392
股。（公告编号：临 2023-006）

13、2023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发布《关于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可行权与限制性股票解锁上市的
公告》，前述恢复权益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第 1 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9,040 份,限制性股票第
1 个限售期可解锁数量为 9,040 股，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上市流通。（公告编
号：临 2023-009）

14、2023 年 3 月 14 日，公司发布《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公告》，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申请，注销限制性股票 7,327,392 股。（公告编号：临 2023-026）

15、2023 年 6 月 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40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中有关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 2022 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自 2023 年 6 月 16 日起，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9.37 元 / 份，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调整为 4.38 元 / 股。（公告编号：临 2023-050）

16、2023 年 9 月 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47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中有关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 2023 年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自 2023 年 9 月 18 日起，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9.32 元 / 份，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调整为 4.33 元 / 股。（公告编号：临 2023-080）

17、2023 年 11 月 16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53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18 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与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议
案》，因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注销股票期权 3,239,691 份，需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 3,330,156
股。 根据激励对象触发回购注销条件的情形不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分为 4.33 元 / 股
和 4.46423 元 / 股（加同期存款利息），累计回购资金预计为 14,740,090.55 元。 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和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达成， 履行相关程序后按要求
办理行权及解除限售事宜。 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24,888,270 份，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限售期可解除限售股份为 26,985,345 股。（公告编号：临 2023-101）

二、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1 个行权期和第 2 个行权期的行权情
况

(一)第 1 个行权期行权结果
截止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有效期结束，该行权期行权结果如下：
1、行权有效期：2022 年 12 月 12 日 -2023 年 12 月 10 日（须为交易日）。
2、行权方式：自主行权，行权的期权代码为 0000000594。
3、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 A 股普通股。
4、可行权数量：35,565,227 股。
5、可行权人数：2,545 人。 截至 2023 年 12 月 10 日行权有效期结束，共有 2,396 人参与行

权。
6、 行权价格：2022 年 12 月 12 日 -2023 年 6 月 15 日， 行权价格 9.55 元 / 股；2023 年 6 月

16 日 -9 月 17 日， 行权价格 9.37 元 / 股；2023 年 9 月 18 日 -2023 年 12 月 10 日（有效期结
束），行权价格 9.32 元 / 股。

7、激励对象行权结果

姓名 职务
第 1 个 行 权 期
可 行 权 数 量
（股）

2023 年 12 月
行 权 数 量
（股）

截 至 2023 年 12 月 10
日 （行权有效期结束 ）
累计行权总量（股 ）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 1
个 行 权 期 可 行 权 总
量的比重

截 至 行 权 有 效 期 结
束 未 行 权 已 失 效 的
期权数量（股）

冯兴亚 总经理 116,000 0 116,000 100.00% 0

严壮立 副总经理 104,000 0 0 0.00% 104,000

邓蕾 工会主席 51,320 0 51,320 100.00% 0

王丹 财务负责人 、总
会计师 104,000 0 104,000 100.00% 0

高锐 副总经理 64,000 0 64,000 100.00% 0

郁俊 副总经理 98,000 0 98,000 100.00% 0

郑衡 副总经理 98,000 0 0 0.00% 98,000

閤先庆 副总经理 98,000 0 0 0.00% 98,000

刘祥能 董事会秘书 35,920 0 35,920 100.00% 0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769,240 0 469,240 61.00% 300,000

其他激励对象 34,795,987 1,341,296 32,985,036 94.80% 1,810,951

合 计 35,565,227 1,341,296 33,454,276 94.06% 2,110,951

8、未行权已失效期权的处理方式
根据《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规定：

“激励对象必须在股票期权行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 若达不到行权条件，则当期股票期权不得
行权。若符合行权条件，但未在上述行权期全部行权的该部分股票期权将自动失效并由公司注

销。 ”
鉴于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有效期已失效，上述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110,951 股）需

注销，注销的人员名单将同步另行公告。 公司将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登记
结算业务指南》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关注销事宜。

(二)第 2 个行权期行权结果
1、行权有效期：2023 年 12 月 11 日 -2024 年 12 月 10 日（须为交易日）。
2、行权方式：自主行权，行权的期权代码为 0000000595。
3、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 A 股普通股。
4、可行权数量：24,888,270 股。
5、可行权人数：2,400 人。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18 人参与行权。
6、行权价格：9.32 元 / 股。
7、激励对象行权结果

姓名 职务 第 2 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 （股）

2023 年 12 月 行 权
数量（股）注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行权总量（股）

累 计 行 权 数 量 占 第 2
个 行权期可行 权 总 量
的比重

冯兴亚 总经理 87,000 0 0 0.00%

严壮立 副总经理 78,000 0 0 0.00%

邓蕾 工会主席 38,490 0 0 0.00%

王丹 财务负责人 、总会计
师 78,000 0 0 0.00%

高锐 副总经理 48,000 0 0 0.00%

郁俊 副总经理 73,500 0 0 0.00%

郑衡 副总经理 73,500 0 0 0.00%

閤先庆 副总经理 73,500 0 0 0.00%

刘祥能 董事会秘书 26,940 0 0 0.00%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576,930 0 0 0.00%

其他激励对象 24,311,340 149,873 149,873 0.62%

合 计 24,888,270 149,873 149,873 0.60%

注： 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收盘后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三、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四、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的股票期权行权资金情况如下：

累计行权过户数量
（股）

累计收到的股票期权行权资金（元 ）
注

第 1 个行权期
（2022 年 12 月 12 日-2023 年 12 月 10 日） 33,454,276 318,170,710.81

第 2 个行权期
（2023 年 12 月 11 日-12 月 31 日 ） 149,873 1,396,816.36

合计 33,604,149 319,567,527.17

注：累计收到的股票期权行权资金数额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五、行权及限售股上市导致的股本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股票期权行权增发 限 制 性 股 票 解 锁 上 市
流通注

变动后

（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 ）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6,363,851 -26,985,345 29,378,50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 ） 7,333,759,089 1,491,169 26,985,345 7,362,235,60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H
股 ） 3,098,620,305 3,098,620,305

总股本 10,488,743,245 1,491,169 0 10,490,234,414

注：2023 年 12 月 11 日，《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所授的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共有 26,985,345 股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发
布的《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与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锁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107）。

六、其他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83151139
传真：020-83150319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5 日

A 股代码：601238� � � � � A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4-001� � � � � � � �
� � � � H 股代码：02238� � � � � H 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汽车产量为 238,680 辆，同比增长 19.49%，本年
累计产量为 2,528,822 辆， 同比增长 1.97%；12 月汽车销量为 259,138 辆， 同比增长 25.79%，本
年累计销量为 2,504,975 辆，同比增长 2.92%。 各主要投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广 汽 本 田
汽 车 有 限
公司

63,562 52,171 21.83% 651,191 767,826 -
15.19% 79,329 58,393 35.85% 640,466 741,808 -

13.66%

广 汽 丰 田
汽 车 有 限
公司

92,861 79,669 16.56% 950,025 1,009,265 -5.87% 97,408 74,192 31.29% 950,008 1,005,000 -5.47%

广 汽 乘 用
车 有 限 公
司

30,983 34,700 -
10.71% 404,282 373,499 8.24% 35,325 37,982 -7.00% 406,505 362,548 12.12%

广 汽 埃 安
新 能 源 汽
车 股 份 有
限公司

50,459 27,486 83.58% 500,088 273,504 82.84% 45,947 30,007 53.12% 480,003 271,156 77.02%

其他 815 5,722 -
85.76% 23,236 55,817 -

58.37% 1,129 5,427 -
79.20% 27,993 53,289 -

47.47%

汽车合计 238,680 199,748 19.49% 2,528,822 2,479,911 1.97% 259,138 206,001 25.79% 2,504,975 2,433,801 2.92%

其中 ：新 能
源汽车 62,809 35,667 76.10% 572,905 315,886 81.36% 58,677 37,341 57.14% 549,602 309,548 77.55%

节能汽车 49,547 36,451 35.93% 442,229 474,034 -6.71% 47,798 34,014 40.52% 449,602 452,522 -0.65%

五羊－本田
摩托
（ 广 州 ） 有
限公司

37,108 54,687 -
32.14% 658,052 774,648 -

15.05% 39,073 45,505 -
14.13% 652,630 758,528 -

13.96%

产
品
类
别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 计 同
比

乘
用
车

238,660 199,740 19.49% 2,528,652 2,479,435 1.99% 258,941 205,965 25.72% 2,504,415 2,433,201 2.93%

轿
车 80,803 85,358 -5.34% 1,022,387 1,145,921 -10.78% 98,300 92,329 6.47% 1,016,050 1,125,733 -9.74%

SU
V 128,125 92,153 39.04% 1,213,383 1,103,918 9.92% 132,142 91,194 44.90% 1,198,042 1,085,039 10.41%

MP
V 29,732 22,229 33.75% 292,882 229,596 27.56% 28,499 22,442 26.99% 290,323 222,429 30.52%

商
用
车

20 8 150.00
% 170 476 -64.29% 197 36 447.22

% 560 600 -6.67%

汽
车
合
计

238,680 199,748 19.49% 2,528,822 2,479,911 1.97% 259,138 206,001 25.79% 2,504,975 2,433,801 2.92%

注：1.� 其他含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等；

2.� 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600855� � � � � � 证券简称：航天长峰 公告编号：2024-001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283,900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283,900 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11 日。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情况
1.� 2020 年 12 月 17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
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相
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并出具核查意见。

2.� 2020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内部通过公司内网及公示栏公示了激励
对象名单，并于 2021 年 2 月 2 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 2021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发布《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事宜获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2021-002 号）， 公司收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关于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
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1]12 号），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4.� 2021 年 2 月 8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激励计
划获得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
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2021 年 2
月 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5.� 2021 年 2 月 9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

6.� 2021 年 3 月 22 日，公司完成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首次登记人数为 121 人，登
记数量为 1,057.7068 万股。

7.� 2021 年 12 月 9 日， 公司十一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和九届十一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8.� 2021 年 12 月 27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预留授予 19 人，登记预留授予数量 163.94
万股，预留授予价格为 8.36 元 / 股。

9.� 2021 年 12 月 28 日，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披露了《北京航
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减
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在约定的申报时间
内，无债权人申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10.� 2022 年 3 月 10 日， 公司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开立
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对 2 人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 32.63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11.� 2022 年 9 月 28 日， 航天长峰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就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2.� 2022 年 9 月 28 日，航天长峰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出具了审核意见。

13.� 2022 年 10 月 14 日，航天长峰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审议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4.� 2022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
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明确公
司债权人有权于该通知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至今公示
期满 45 天，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要求。

15.� 2023 年 1 月 13 日，公司披露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司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对 2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18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16.� 2023 年 3 月 22 日， 航天长峰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航天
长峰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7.� 2023 年 6 月 25 日， 公司十一届三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和九届二十四次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相关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

18.� 2023 年 7 月 14 日，航天长峰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审议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9.� 2023 年 7 月 15 日， 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
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明确公司债权人
有权于该通知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示期满 45� 天，
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要求。

20.� 2023 年 9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司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申请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对 136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78.5177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21.� 2023 年 12 月 27 日，航天长峰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元/股）

授予数量
（万股）

授予人数
（人）

授予后股票剩余数量
（万股）

2021 年 2 月 9 日 8.54 1128.82 125 164.00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元/股）
授予数量
（万股）

授予人数
（人）

授予后股票剩余数量
（万股）

2021 年 12 月 9 日 8.36 163.94 19 0.06

（三）限制性股票登记情况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情况如下：

登记日期 授予价格
（元/股）

授予数量
（万股）

授予人数
（人）

2021 年 3 月 22 日 8.54 1057.7068 121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情况如下：

登记日期 授予价格
（元/股）

授予数量
（万股）

授予人数
（人）

2021 年 12 月 27 日 8.36 163.94 19

（四）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解除限售日期 解除限售数量（万股）
回 购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万股） 回购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数

量（万股）

2023 年 4 月 7 日 196.9721 377.0147
不 受 控 制 的 岗 位 调 动 、
辞 职 、2022 年 公 司 层 面
业绩没达标

483.72

本次为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
二、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根据本激励计划规定，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完成登记之

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益数量比例为 20%。 预留授予登记完成日为 2021 年 12 月 27
日，因此，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进入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认为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现就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情况说明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左述情形 ， 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未发生左
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 2017-2019 年度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21 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16% 且不低于同行业平
均水平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 ；2021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4.44% 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
标企业 75 分位值；2021 年 Δ EVA 大于零。
注：
1、上述净利润是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是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上述 2021-2023 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分别是指相较于基数的两年 、三年、四年复合增长率 。
3、同行业是指申万行业分类“计算机—计算机应用—IT 服务 ”。
4、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实施发行股票再融资或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等重大资产重组的
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不列入考核计算范围 ；当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为正值时 ，净利润不列
入考核计算范围；当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为负值时，净利润列入考核计算范围。

以 2017-2019 年度净利润平
均值为基数 ，2021 年净 利润
复合增长率为 40.73%， 不低
于 16%， 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 ；2021 年净资
产 收 益 率 （ROE）为 6.72% ，
不低于 4.44%，且不低于对标
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2021 年
ΔEVA 大于零。
综上， 公司业绩符合左述解
除限售条件。

（四）激励对象所在单位层面及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按照《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 》及航天长峰内部发布的对各类激励对象的考核办法分年进行考核，并依照解除限
售的考核结果来确定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比例 ，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
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具体如下：
（1）若考核当年激励对象所在单位的考核结果为 “A 级”,则激励对象个人解除限售的考核结果及解
除限售比例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的考核结果 优秀 称职 基本称职 不称职

解除限售比例 1 1 0.6 0
（2）若考核当年激励对象所在单位的考核结果为“B 级”，则激励对象个人解除限售的考核结果及解
除限售比例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的考核结果 优秀 称职 基本称职 不称职

解除限售比例 1 0.6 0 0
（3）若考核当年激励对象所在单位的考核结果为“C 级”，则该单位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

（1）2021 年度激励对 象所在
单位层面业绩考核结果均为
“A 级”
（2）除离职员工外，2021 年度
所有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均为“称职”及以上。
16 名 激 励 对 象 满 足 当 期 限
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的条
件 ， 可 解 除 限 售 股 数 为
283,900 股 。

预留授予的 1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 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7.33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办理完回购注销手续。

预留授予的 2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并办理完离职手续，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持有剩
余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262 万股限制性股票，后续公司将申请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综上，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激励对象共计 16 名，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为 283,900 股。

三、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
1．授予日：2021 年 12 月 9 日
2．可解除限售数量：283,900 股。
3．可解除限售人数：16 人。
4．激励对象名单及解除限售情况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占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比例

肖海潮 董事长 18.20 3.64 20%

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15 人 ) 123.75 24.75 20%

合计 141.95 28.39 20%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4 年 1 月 11 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283,900 股。
3.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所持股份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
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
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减少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7,386,470 1.56% 0 283,900 7,102,570 1.5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466,805,828 98.44% 283,900 0 467,089,728 98.50%

三、总股本 474,192,298 100.00% 283,900 283,900 474,192,298 100.00%

五、 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
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事项具体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
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6 日

制作 曹秉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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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
● 涉案的金额：6333 万元（尚需扣除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在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分

配部分金额）、律师费 70 万元、案件受理费 47.08 万元、鉴定费 82.2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尚未最终判决，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具体

会计处理及影响情况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披露

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关于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建信信托”）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装集团”）及本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
案，一审判决兵装集团与本公司连带给付建信信托 6333 万元（尚需扣除建信信托在保定天威

集团有限公司分配部分金额）；兵装集团与本公司向建信信托支付律师费 70 万元；驳回建信信
托的其他诉讼请求；兵装集团、本公司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 47.08 万元、鉴定费 82.2 万元。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因不服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初 34 号民事判决，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 上诉请求如下：
1、请求依法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初 34 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

维持第三项，即依法改判驳回建信信托的全部诉讼请求。
2、请求依法判令建信信托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案件受理费、鉴定费。
经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受理该上诉案件， 并于近日下发了《上诉案件受理通知书》

（（2023）最高法民终 375 号）。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目前尚处于二审阶段，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情况

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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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

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 24 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

数为 836,601 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836,601 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15 日（顺延至原解除限售日期 2024 年 1 月 14

日的下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出具的《关

于同意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936 号），同
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 41,830,089 股，并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418,300,889 股，其中限售条件流通股 384,753,5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1.98%，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 33,547,3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2%。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限售股股东 1 名，为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该部分
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836,601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 0.20%。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836,601 股，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起上市流通（顺延至原解除限售日期 2024 年 1 月 14 日的下一交易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

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配售对象承诺所获配的股票

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
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持续督导机构，经核查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翱捷科技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
售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战略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
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翱捷科技对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翱捷科技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
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836,601 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15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836,601 0.20 836,601 0

合计 836,601 0.20 836,601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 限售期（月）

1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836,601 24

合计 - 836,601 -

六、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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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深科转债”赎回暨摘牌的

第五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2024 年 1 月 9 日
赎回价格：100.212 元
赎回款发放日：2024 年 1 月 10 日
最后交易日：2024 年 1 月 4 日
自 2024 年 1 月 5 日起，“深科转债”停止交易。
最后转股日：2024 年 1 月 9 日
截至 2024 年 1 月 5 日收市后，距离 2024 年 1 月 9 日（“深科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2� 个

交易日，2024 年 1 月 9 日为“深科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深科转债”将自 2024 年 1 月 1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以 26.68 元 / 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 仅能选择以

100 元 / 张的票面价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 100.212 元）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
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深科转债”持有人注意在期限内转股，以避免可能面临的投资损失。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 2023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5 日连续 20� 个交易日内已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深科转债”的当
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根据《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深科转债”的有条
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
赎回“深科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深
科转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
“深科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本次可转债提前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

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 x� i� x� 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5 日，连续 20� 个交易日内已有 15�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深科转债”的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已满足“深科转债”的
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4 年 1 月 9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深科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 100.212 元 / 张。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 x� i� x� 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即每张面值

为 100 元；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 0.5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2023 年 8 月 8 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4 年 1 月

10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 155 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 x� i� x� t/365� =� 100� x� 0.50%� x� 155/365� =0.212 元 / 张。
赎回价格 = 面值 + 当期应计利息 =100+0.212=100.212 元 / 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深科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深科转债”持有人

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4� 年 1� 月 10 日）起所有在中

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深科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

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4� 年 1� 月 10� 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深科转债”数额。已
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自 2024 年 1 月 5 日起，“深科转债”停止交易。
截至 2024 年 1 月 5 日收市后，距离 2024 年 1 月 9 日（“深科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2� 个

交易日，2024 年 1 月 9 日为“深科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 2024 年 1 月 10 日起，“深科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自 2024 年 1 月 5 日起，“深科转债”停止交易。
截止 2024 年 1 月 5 日收市后，距离 2024 年 1 月 9 日（“深科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2� 个

交易日，2024 年 1 月 9 日为“深科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二）投资者持有的“深科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

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2024 年 1 月 9 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深科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

易和转股，将按照 100.212 元 / 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深科转债”将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摘牌（赎回发行在外的全部可转债时）。

（四）因目前“深科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4 年 1 月 5 日收盘价为 137.267 元 / 张）与赎回
价格（100.212 元 / 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深科转债”持有人注意，2024 年 1 月 9 日为最后一个转股日，请及时转股，以避免
可能面临的损失。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27889869-879
联系邮箱：irm@szskd.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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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 年 1 月 5 日，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首次回购股份 37,08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14,889,391 股的比例为 0.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 37.57 元 / 股，最低价为 37.15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83,957.06 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
币 4000 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 50 元 / 股

（含），主要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2023 年 12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2023-05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3）。

二、首次实施回购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1 月 5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 37,08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14,889,391 股的比例为 0.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7.57 元 / 股，最低价为 37.15 元 / 股，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83,957.06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
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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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深圳英集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具体情况如下：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原委派田来先生、
张鹏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法定持续督导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原保荐代表人田来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能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为保

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开展，华泰联合证券决定委派保荐代表人付涛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
田来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更换不影响华泰联合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张鹏先生和付涛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田来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
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6 日
附件：付涛先生个人简历
付涛先生：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线副总监，保荐代表人。 从事投资银

行业务工作 8 年，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金奥博 IPO、通力股份 IPO、金达莱科创板 IPO、长
亮科技 2016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绿景控股重大资产重组、ST 商城收购项目等。


